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苏师院教务处[2014]38号

关于组织我校学生参加江苏省2015年

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有关部门：

    根据苏教考成〔2014〕15号文通知精神，现将我校2015年普通高校“专转本”选拔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名
    1.报名对象

选拔对象为列入国家普通高校招生计划，经省招生部门按规定程序正式录取的，本省各类普通高校的专科三年级在籍学生（2012级）以及具有普通高职（专科）毕业学历的退役士兵。
    2.报考条件

(1)思想品德较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2)修完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达到毕业要求，能正常毕业；(3)在校学习期间未受过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的。

3.报名时间

统一考试考生报名时间为2015年1月7日至9日
4.报考流程和信息采集
(1)考生自行登录省教育考试院“专转本”网上综合管理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填写报名信息和志愿信息并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

（2）我校根据推荐条件和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以及接收院校对所学专业或课程的要求，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核。同时负责考生人像采集。

（3）我校将在校内醒目处及校园网上将审核合格的考生名单予以公示，并公布举报电话号码和信箱。审核不合格考生，将告之其不合格原因。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上将同步公示自主选拔考生名单。

（4）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我校通过“专转本”网上综合管理系统，打印《江苏省2015年“专转本”考生报名表》（以下简称“报名表”），或《江苏省2015年“专转本”退役士兵报名表》，交考生本人核对无误签字确认后，盖章留存、备查。

考生须对报考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因考生本人填报及核对有误而对录取产生的不利影响，由考生本人负责。

（5）缴纳报名考试费

考生报名时须缴纳报名费10元、考试费45元/科，合计：145元/人。
5.学校审核通过并经考生确认签字后，任何人不得更改考生填报信息。

6.我省退役士兵凭身份证、本省普通高职（专科）毕业证和士兵退役证，在学校报名。
二、选拔方法
1.我校符合报名条件的在籍专科学生先在网上预报名，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经学校审核同意后，报名方可生效。

2.退役士兵须回学校报名，审核批准后，方可参加“专转本”考试，单列计划，单独划线录取。

三、资格审核

我校按公布的推荐要求，以及接收院校对所学专业或课程的要求，负责考生资格及所填报志愿的审核工作。各二级学院须派专人负责，严格审核，如有弄虚作假，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退役士兵资格还须经省民政部门复审。
四、计划公布及志愿填报

（1）考生须按照招生计划填报各批次志愿。

（2）今年公办院校和民办院校合并在同一批次录取，设有平行志愿、征求平行志愿和服从志愿。其中，平行志愿设置A、B、C、D、E五个志愿，征求平行志愿设置A、B、C三个志愿。每个志愿必须填报具体的专业，录取时将按专业进行投档（允许将同一院校的不同专业作为不同的志愿分别填报）。平行志愿在报名时同步填报，征求平行志愿和服从志愿在平行志愿录取结束后一并填报。
（3）为了有利于考生进校后的学习和教学，考生填报本科专业志愿时，须符合接收院校对该专业提出的考生专科阶段所学专业和课程的要求；若接收院校的本科专业对考生专科阶段所学主要专业的相关课程提出具体要求，考生还须填写相关课程成绩。本科专业对考生专科阶段所学专业的要求，详见省教育厅正式下达的“选拔计划”。专科专业名称及代码以专科入学时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1998年版）为准。

（4）退役士兵在填报志愿时，只能选报指定的接收院校和相关专业（具体要求详见选拔计划）。

（5）自主招生选拔对象除了可以填报自主招生院校（专业）外，还可以兼报参加统一考试的公办和民办批次的院校（专业）。
五、考试

今年“专转本”考试时间为2015年3月28日，具体安排如下：

	时  间
	考试科目

	9：00-11：00
	英语 日语

	13：00-15：00
	高等数学 大学语文

	16：00-17：30
	计算机基础


考试科目及分数

	科  类
	考 试 科 目

	文科类/艺术类/体育类
	大学语文、计算机基础、英语（非英语类专业）

	理工科类
	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英语（非英语类专业）

	英语类
	大学语文、计算机基础、英语（英语类专业）

	日语类
	大学语文、计算机基础、日语


除计算机基础科目满分为100分外，其他科目满分均为150分，总分满分为400分。

六、录取

录取工作在省教育厅领导下，由省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实施远程网上录取。新生录取实行以文化考试成绩为主，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

七、违规处理

各二级学院应加强对“专转本”选拔工作的宣传、组织、领导和监督。对在“专转本”选拔工作各环节中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考生和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将参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3条）有关条款进行严肃查处。

八、专转本工作涉及学生的切身利益，各二级学院务必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九、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温晓波联系，电话：025-83758140。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